附件1：
江西师范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管理协议书

为严格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规定，规范学生校外住宿行为，明确学生与学校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边界，有效防范安全风险，保障学生人身、财产安全及学校正常教育管理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江西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（2024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本着自愿申请、家长同意、从严审批、自主负责的原则，由甲方自愿申请校外住宿，甲乙双方经充分告知、自愿协商，签订本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申请前提与自愿原则
1.甲方（学生）申请校外住宿系本人完全自愿行为，不存在胁迫、诱导情形。甲方已充分知晓在校内住宿为学校常规管理要求，已审慎评估校外住宿的安全风险、学习影响及生活不便等全部后果。
2.未成年学生、成年未婚学生已取得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书面同意；已婚学生已取得配偶书面同意，监护人/配偶已完全知情并认可学生校外住宿安排。
3.甲方校外住宿申请经学校按程序审核、审批通过后方为有效，未获批前，学生不得擅自校外住宿。
第二条 双方主体与权责界定
1.甲方（学生）：全面承担校外住宿期间的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义务，对自身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行为规范、学业进度自行负责。
2.乙方（江西师范大学）：依法履行安全教育、纪律管理、风险告知、日常监管的教育管理职责，不承担学生脱离校园管理场景下的监护责任。
3.各学院受学校委托，具体负责本院学生校外住宿的材料审核、信息登记、安全教育、动态排查、台账管理等日常经办工作。
第三条 信息真实承诺义务
1.甲方提交的《学生校外住宿审批表》、居住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全部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2.若存在隐瞒真实情况、虚假填报、伪造签字、隐瞒租住风险等情形，视为甲方严重违约，学校有权立即撤销校外住宿资格、责令返校住宿，并依据校纪校规给予相应纪律处分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安全风险、经济损失、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全部承担。
第四条 学生日常管理义务
1.甲方校外住宿期间，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序良俗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学校声誉与形象，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纪、酗酒滋事、聚众扰民、违规用电用火等危险行为。
2.甲方须严格遵守学校教学安排、作息管理、考勤制度，保证正常上课、晚自习及各类教学活动出勤，不得因校外住宿影响正常学业。
3.甲方校外住宿期间居住地址、联系电话、监护人/配偶联系人及方式发生变更的，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向所在学院辅导员书面报备，接受学校动态管理。
4.甲方须保持通讯24小时畅通，主动配合学院安全排查、信息统计、安全教育、应急通知等各项管理工作。
第五条 学校教育管理职责
1.各学院定期对校外住宿学生开展法制教育、安全教育、纪律教育、防诈骗、防溺水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等专项教育，履行法定教育、告知、警示义务。
2.各学院建立校外住宿学生动态台账，定期开展校外住宿信息核查与风险排查，做好教育、排查、告知记录存档，留存履职凭证。
3.各学院保障合规校外住宿学生正常参加教学活动、学业考核、评奖评优、校园公共服务、学生管理的合法权益。
第六条 安全责任与风险承担
1.学生校外住宿属于自愿脱离校园封闭式管理的个人选择，学校无法对学生校外私人生活空间实施实时管控。
2.对于甲方在校外住宿期间、往返学校途中、离校外出期间，因学生自身过错、疏忽大意、自我防护不当、第三人侵权、家属监护缺位、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引发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、民事纠纷及一切后果，由甲方本人及监护人/配偶自行承担，学校已充分履行法定教育、告知、核查义务的，不承担任何民事、行政及赔偿责任。
3.因学校未尽法定教育管理职责、存在审核失职、管理过错造成损害的，学校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。
第七条 违纪违约处理
1.甲方校外住宿期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、撤销校外住宿资格、责令限期返校住宿，并依据《江西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（2024年修订）》予以纪律处分：
（1）未经审批擅自校外住宿或私自更换住宿地点拒不报备的；
（2）填报虚假信息、隐瞒重大安全隐患、伪造家属签字材料的；
（3）校外住宿期间出现违法违纪、扰民滋事、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；
（4）拒不配合学校安全教育、安全排查、信息登记、应急管理的；
（5）通讯长期失联、无故缺课、影响正常教学管理秩序的；
（6）存在其他严重违反校纪校规及本协议约定的行为。
第八条 协议有效期、解除与终止
1.本协议有效期限：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。
2.协议期满自动终止，如需继续校外住宿，须重新履行申请、审批及签约手续。
3.学生出现休学、退学、转学、开除学籍、毕业离校等情形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4.学生出现本协议第七条违约情形的，学校可单方即时解除本协议。
第九条 审批与存档管理
1.本协议实行一人一签、年度一备案制度，经学生本人、监护人/配偶签字，学院审核、学校备案后生效。
2.本协议及配套审批材料、家属知情材料、居住证明、安全教育记录由所在学院统一归档留存，直至学生毕业离校，以备核查。
第十条 争议解决与条款适用
1.甲乙双方因本协议履行产生争议的，优先通过学校学生管理申诉渠道协商处理。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遵照国家法律法规、教育行政部门规章及学校现行规章制度执行；本协议条款与上位法、上级规定不一致的，以上位法及官方规定为准。
第十一条 知情确认与特别告知
甲方及监护人/配偶已完整阅读、充分理解、完全知晓本协议全部条款，清楚知悉校外住宿的全部安全风险与责任划分，自愿接受本协议全部约束，不存在任何疑问、误解、胁迫情形，自愿签字确认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落款页）

甲方（学生本人签字）：
学号：
联系电话：
详细外住地址：
监护人/配偶签字（知情同意）：
身份证号：
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学院盖章）：
学院党委副书记签字：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附件2
江西师范大学学生校外住宿信息汇总表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党委副书记（签字）：	 报时间：2026年 月 日
	序号
	学院
	学号
	姓名
	年级专业班级
	联系电话
	现住宿校区
	现寝室号
	外住理由
	外住地点
	学生类别
	备注

	
	
	
	
	
	138********
	瑶湖校区/青山湖校区
	16栋603
	家住南昌/因病/已婚
	东湖区师大南路**号***小区*栋*单元101室
	博士/硕士/本科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该表格请用EXCEL进行制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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